
 

 

 

 

 

 

 

 

 

 

 

 

 

 

 

 

 

 

 

 

 

 

 

 

 

 

 

 

 

 

 

 

 

 

 
 

 

施工 

 

契約變更 

 
是否經機關同意 

 

1. 原契約、價格、數
量或條款之變更。 

2. 追加契約以外之新
增工作項目。 

 

 

驗收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辦理工程契約變更、竣工及驗
收履約管理應行注意事項流程圖 

 

變
更
契
約 

 

是 

 

否 

 

施工 

 

報竣工流程 
1. 施工廠商函報監造廠商及機
關申請竣工。 

2. 監造廠商是否依據契約、圖
說及貨樣確實核對是否竣
工，確認竣工事實後函請機
關同意申報竣工。 

3. 三方竣工確認：機關應會同
監造單位及廠商依據契約、
圖說及貨樣核對竣工之項目
及數量，確認竣工情形。 

4. 如經核對現場施作數量、工
項與契約數量明細、設計圖
說不符時，主辦單位應不同
意竣工請監造廠商評估是否
限期改善、重作、辦理變更
契約、修正圖說等作為。 

5. 監造廠商應於竣工 7日內完
成竣工圖、工程結算明細表
及相關文件審查，並檢附
「工程竣工自主檢核表」陳
報機關。 

驗收 
1. 驗收與契約、圖說及貨樣規

定是否相符，並製作驗收紀

錄。 
2. 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於勘
驗、查驗或驗收工程應到現
場說明，如請假代理應留意
是否完成主管機關報備程
序。 

 

 

估驗 

 

應核對估驗施工項
目，並依「公共工程
估驗付款作業程序」
檢附估驗計價文件。 

 
竣工 

 

不合格 

 
合格 

 

與圖說、契約不符時， 
採行作為判斷 

 
 

機關檢討不必拆換或拆換確有困
難者，並於必要時減價收受。 

 

限期改善、拆
除、重作、退
貨或換貨。 

 

工項已施作不
符契約規 

 

工項完全 
未施作 

 

是否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減
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 

 
是 
 

否 

 

如廠商有施工品質不良、監造
不實或其他違反「公共工程施
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之情事，
機關得依契約規定暫停發放工
程估驗款、扣（罰）款或依政府
採購法第 101 條至第 103 條規
定處置。 

1. 應留意新增項目
是否確實辦理變更
契約及議價程序。 

2. 原有契約工程項
目數量之增減，依
契約規定辦理變更
契約。 

3. 應留意保險期間、
金額，有延期或遲
延履約者，保險期
間、金額比照順延、
增加。 

 

履約管理 

不得擅自
變更契約，
並應照原
契約、圖說
續行施工。 

責任檢討 
1.施工責任。2.監造不實。3.竣工查驗不實。 
4.逾期違約金。5.擅自節省工料，涉及採購法第 101條規定。 

 

 

部分未施作 

 


